24 1 91
%»FF I ﬁﬁ
7 A

CERRY
f# A
CEL SR
CERS
FE A
TR
CERRY
F#E A

ZEEE N
CERY
FE A
RN
CER
FE A
RSN
GER
H# A
ZETE R
a4 i
FE A

ERHFI ARREFRL

* ol g
3w A

PR EFE AT
ERRCAS A0 Lt

| ~

—_—

fi = A > =7 }
g#}; g‘éﬁ‘:f“kf'xﬁ% #1920 {
N /\7‘ /}

%— 7

5 & g 2w

1145 B 72300 & 1 3 % 1428

il

g
1y )3 “f\l/é}éj
g

7 A2
K'—‘l\/é}:l

il

)

ﬁ\%—tj— 4 =
i L2 Al T

I EECEE LN oy
2 z



XA FETZRM Z 200 425 20 & 1 20p B i o
B A R 4 FER 2R FRE S 0 B3 AR R o

__7‘V KE\I«FPJ o

-

- RZREBL A FZ2ZPFEFRAMAZ T RREEL E
AT A FRA RS IYEA NG AL R

LT Ex o u) I LRE OARLIFRCRREMLIFRLLA
Sk VAR EPERE BRRAGFREAEL o T H A
PRI @Y FREFRE BRABRREIEL - 42 -
PG R RV ALA R L2338V iEH 2
%%ém?ﬁﬁiﬁi’dwﬁm$ﬂ ﬁMT@ﬁ@M)

;%_4 —pfij\]‘;‘{;ll 113+ fﬁ/ﬂ ng i F 57311%.,%\‘ T H
R e R

= I :
fiEr hdee @2 D AR AL FRIEEATEHCT
IF)951,537~ » #4 ¥ R &
SRR ERELE X 5 R
FEFEDT S A ok
,EL.&}«L]—#%].FIH%/J,—}_’?%T,
PETREN T2 A2 &0 1Y) ’GﬁA?WZﬁy CE
3 F153,072% » #F  + # 5 10. 3
396 & 120pF o b VB Kk BEFAE T
B B4 {2 RPEA A B A 2R B2 A



Ji

iy

EILEA TG PRI REY SEN 0 T Bt LT
’ﬁf%z—éiliﬁa’%%/&@fi% ?“’*&ﬂ"i@ﬂ/}a AR
HRTRAS P E T ARG LR & 82
BN R E 5123152 1% 198 ”‘iﬁ 3E 0 kN GE B % 981%
$2ﬁ~ﬁﬂyﬁﬁ&£u$%%zéﬁi % AT RP] SO
: %*ﬁ?%7“®

fﬁ@gﬁfwxfw%ﬁgﬂ;?é‘%Qﬁ(Tﬁﬁwﬁaf)”
Far GRIFARKRPLFHEFEFE RFEAHTFRA
ZEFETMAT RLE S T KPR TEENE S EFR
%E-‘ﬁ’f’a},ffgfz‘iﬂ\ll+u1j LEI zﬁ?rﬁ'%'ﬁ £ %2 :
FRERBEALS 2GR 222 8F
Bl w2 RAFREN > UF
;zﬁfisfgpt,augfuﬁ;ﬂ%ﬁiﬁ’@5;5
TN EE E_PE R {2 IE aé¢g,¢§ﬁ@ﬁﬁcﬁw”%ﬁ
FL - P iEN TR %1651 25 2 F P2 o A
HOP N frB PR ARP IR A oA RN L 2
%ﬁ’?ﬁi%%ﬁﬁﬁ’ﬁ#% BT ATE o 2B
iz ™ Lié?ﬂré%/*éd FGRAE S P s i P ig
B LR AERE ST AHIRBRAE SR

AR T
ERFFIETHEEMET R KL o F AT oD
Pzt AR IEGA R pRUIEE S NN 43 &

z
X RFE AR S > AL FHmTE o g
ARG EL A o5 (10.33%) X o
ﬁﬂ£$?£Aﬁ£g’@%a@Jo
VoA @y Frm ) pRARRE T IRIFAEE
ﬁﬁ?§$ﬁ$i?é’<iﬁi, (23327 3 i

=R



)AX/@;R’ _h‘_—-uﬁ it 2 x':’\!ﬁb] °

T AR RAP T P REELI0p P > F ke A
ETBRFRIER TRBFLFL, 000~ -
¢ E  a ® 114 & 10 21
NEH T PEERE R AR
R A
E 01 B T2 0 R 1 20p
71 A RiEEH RSB | =N FHER
£ AL 414390 27.97h 595
& R 47 33008 2. 23% 47
BT AT 82463 5. 9T 118
# 145934 9. 85% 210
(B %9 )
o o & 568379 38. 3Tk 816
(B %% )
R A 27312 1. 84% 39
% 209912 14.17% 301
Iﬁg N7 1481398 FH AR 2126
43
TR S 10. 33% B 25 IR 153072
ﬁ TLELPEE
B R K AR IR G TR $ 260 B2 R J ke
CHRRERBBPE - PRI BAREL TR AR
A e o R $ﬁ%ﬁm@’ﬁwwwi
Fo(aRBH wTAP TR 27E 1 B
Lo Fﬂﬁﬁ%‘“% 772 3%)
2% F ~frBad BFE FRAPER > 2 XX FH
mjﬁ R T R LK AR E LA 2 R

1
=



(\ER)

(710.33%) <5 #=EB=HT X LR EFRY

¥ oo

K/

DI
=

DA AR 2 A R
Zfart o AR AFER2BERED

=
11_H\(
)
i~

A\

\ ,

S
M
P
S

E

- FELFREAF YR EE

S EIRES SR REE G

S EIAE A2 s ARGR o

A ELEBREREZTE o

I~ A EHERFARD  FEMBEE T E 0 LT
FA A e

A ERERSE A NFEFRY RS

S FERTEABE S (SR E A 4E) o

ANAEEFAARE T AR S o

4~ & Rl fEde~ £ DHER o

e SO N EREE 1SR S A

L &m0 g

1)
-
T~
P
pes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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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42號
聲請人即債  李尚鴻  
務人                                                 






相對人即債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相對人即債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相對人即債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相對人即債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井琪    
相對人即債  張乃馨  
權人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併自聲請人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二分之一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0條第1項、第2項及第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有擔保或有物的優先權之債權人，得以預估或實際行使其擔保或優先權後未能受清償之債權，申報為更生或清算債權而行使其權利，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點亦定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11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而其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僅債權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不同意，其餘債權人於收受本院通知後，逾本院所定10日期間內未表示意見，依法視為同意。故本件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共4名已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共新臺幣(下同)951,537元，逾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二分之一，更生方案已經債權人書面可決，有債權人陳報狀、本院送達證書、本院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在卷足憑。再觀諸聲請人所提上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其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月清償2,126元，總清償金額共153,072元，清償成數為10.33％，於每月20日清償。又查，上開方案已將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提出更生方案時所自陳個人生活費與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後，剩餘金額全數用於清償，且聲請人名下雖有汽機車各1輛，然尚欠動產抵押，縱本件轉為清算程序，亦將認定無處分實益，另其國泰人壽保險解約金僅821元，遠低於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依本條例第98條第2項、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規定，非屬清算財團，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是認上開方案核屬盡力、適當、可行，又無本條例第63條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裁定如主文。
三、另查，本件聲請人對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所負債務，係設定動產抵押之有擔保債權，按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特定財產有優先權、質權、抵押權、留置權或其他擔保物權者，仍應依本條例規定申報債權；有擔保之債權人，就其行使擔保權後未能受償之債權，非依更生或清算，不得行使其權利，前項債權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以行使擔保權後未能受償額，列入更生方案；其未確定者，由監督人估定之，並於確定時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5條第1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裕富公司、和潤公司動產抵押預估不足額如本院公告之債權表所載，且經本院職權查詢，抵押物仍為聲請人所有，且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日尚未塗銷，故認裕富公司、和潤公司迄未實行抵押權，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與公路監理閘門車籍資料結果附卷可證。承上，裕富公司、和潤公司之動產抵押預估不足償，自應以附條件方式列入更生方案受償，應待其行使抵押權後，不足受償額確定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即10.33%）受清償，故其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四、另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黃思惟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臺灣銀行

		414390

		27.97%

		595



		合庫銀行

		33008

		2.23%

		47



		渣打銀行

		82463

		5.57%

		118



		裕富公司

		145934

		9.85%

		210
(暫保留)



		和潤公司

		568379

		38.37%

		816
(暫保留)



		遠傳公司

		27312

		1.84%

		39



		張乃馨

		209912

		14.17%

		301



		債權總額

		1481398

		每期清償總額

		2126



		清償成數

		10.33%

		 還款總額

		153072



		補充說明：
1.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電信公司等，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2.裕富公司、和潤公司應待其行使抵押權後，不足受償額確定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即10.33%）受清償，故其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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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相對人即債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相對人即債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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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併自聲請人收

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

    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

    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

    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

    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二分之一時

    ，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院

    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60條第1項、第2項及第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有擔

    保或有物的優先權之債權人，得以預估或實際行使其擔保或

    優先權後未能受清償之債權，申報為更生或清算債權而行使

    其權利，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點亦定

    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11號裁定開

    始更生在案，而其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僅債權人臺

    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

    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不同意，其餘債權人於收

    受本院通知後，逾本院所定10日期間內未表示意見，依法視

    為同意。故本件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

    債權人共4名已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共新臺幣(下同

    )951,537元，逾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二分之一

    ，更生方案已經債權人書面可決，有債權人陳報狀、本院送

    達證書、本院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在卷足憑。再觀諸聲請

    人所提上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其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

    定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月清償

    2,126元，總清償金額共153,072元，清償成數為10.33％，於

    每月20日清償。又查，上開方案已將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

    扣除提出更生方案時所自陳個人生活費與2名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後，剩餘金額全數用於清償，且聲請人名下雖有汽機車

    各1輛，然尚欠動產抵押，縱本件轉為清算程序，亦將認定

    無處分實益，另其國泰人壽保險解約金僅821元，遠低於保

    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依本條例第98條第2項、法

    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規定，非

    屬清算財團，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

    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是認上開方案核屬盡力、適當、可行，又無本條例第63條

    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裁定如主文。

三、另查，本件聲請人對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裕富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所負

    債務，係設定動產抵押之有擔保債權，按債權人對於債務人

    之特定財產有優先權、質權、抵押權、留置權或其他擔保物

    權者，仍應依本條例規定申報債權；有擔保之債權人，就其

    行使擔保權後未能受償之債權，非依更生或清算，不得行使

    其權利，前項債權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以行使擔保權後未

    能受償額，列入更生方案；其未確定者，由監督人估定之，

    並於確定時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5條

    第1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裕

    富公司、和潤公司動產抵押預估不足額如本院公告之債權表

    所載，且經本院職權查詢，抵押物仍為聲請人所有，且動產

    抵押權迄本裁定當日尚未塗銷，故認裕富公司、和潤公司迄

    未實行抵押權，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與公路

    監理閘門車籍資料結果附卷可證。承上，裕富公司、和潤公

    司之動產抵押預估不足償，自應以附條件方式列入更生方案

    受償，應待其行使抵押權後，不足受償額確定時，始按實際

    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即10.33%）受清償，

    故其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四、另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

    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

    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

    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黃思惟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臺灣銀行 414390 27.97% 595 合庫銀行 33008 2.23% 47 渣打銀行 82463 5.57% 118 裕富公司 145934 9.85% 210 (暫保留) 和潤公司 568379 38.37% 816 (暫保留) 遠傳公司 27312 1.84% 39 張乃馨 209912 14.17% 301 債權總額 1481398 每期清償總額 2126 清償成數 10.33%  還款總額 153072 補充說明： 1.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電信公司等，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2.裕富公司、和潤公司應待其行使抵押權後，不足受償額確定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即10.33%）受清償，故其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42號
聲請人即債  李尚鴻  
務人                                                 






相對人即債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相對人即債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相對人即債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相對人即債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井琪    
相對人即債  張乃馨  
權人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併自聲請人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二分之一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0條第1項、第2項及第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有擔保或有物的優先權之債權人，得以預估或實際行使其擔保或優先權後未能受清償之債權，申報為更生或清算債權而行使其權利，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點亦定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11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而其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僅債權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不同意，其餘債權人於收受本院通知後，逾本院所定10日期間內未表示意見，依法視為同意。故本件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共4名已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共新臺幣(下同)951,537元，逾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二分之一，更生方案已經債權人書面可決，有債權人陳報狀、本院送達證書、本院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在卷足憑。再觀諸聲請人所提上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其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月清償2,126元，總清償金額共153,072元，清償成數為10.33％，於每月20日清償。又查，上開方案已將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提出更生方案時所自陳個人生活費與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後，剩餘金額全數用於清償，且聲請人名下雖有汽機車各1輛，然尚欠動產抵押，縱本件轉為清算程序，亦將認定無處分實益，另其國泰人壽保險解約金僅821元，遠低於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依本條例第98條第2項、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規定，非屬清算財團，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是認上開方案核屬盡力、適當、可行，又無本條例第63條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裁定如主文。
三、另查，本件聲請人對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所負債務，係設定動產抵押之有擔保債權，按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特定財產有優先權、質權、抵押權、留置權或其他擔保物權者，仍應依本條例規定申報債權；有擔保之債權人，就其行使擔保權後未能受償之債權，非依更生或清算，不得行使其權利，前項債權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以行使擔保權後未能受償額，列入更生方案；其未確定者，由監督人估定之，並於確定時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5條第1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裕富公司、和潤公司動產抵押預估不足額如本院公告之債權表所載，且經本院職權查詢，抵押物仍為聲請人所有，且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日尚未塗銷，故認裕富公司、和潤公司迄未實行抵押權，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與公路監理閘門車籍資料結果附卷可證。承上，裕富公司、和潤公司之動產抵押預估不足償，自應以附條件方式列入更生方案受償，應待其行使抵押權後，不足受償額確定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即10.33%）受清償，故其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四、另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黃思惟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臺灣銀行

		414390

		27.97%

		595



		合庫銀行

		33008

		2.23%

		47



		渣打銀行

		82463

		5.57%

		118



		裕富公司

		145934

		9.85%

		210
(暫保留)



		和潤公司

		568379

		38.37%

		816
(暫保留)



		遠傳公司

		27312

		1.84%

		39



		張乃馨

		209912

		14.17%

		301



		債權總額

		1481398

		每期清償總額

		2126



		清償成數

		10.33%

		 還款總額

		153072



		補充說明：
1.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電信公司等，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2.裕富公司、和潤公司應待其行使抵押權後，不足受償額確定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即10.33%）受清償，故其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42號

聲請人即債  李尚鴻  

務人                                                 







相對人即債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相對人即債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相對人即債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相對人即債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井琪    

相對人即債  張乃馨  

權人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併自聲請人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二分之一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0條第1項、第2項及第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有擔保或有物的優先權之債權人，得以預估或實際行使其擔保或優先權後未能受清償之債權，申報為更生或清算債權而行使其權利，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點亦定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11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而其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僅債權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不同意，其餘債權人於收受本院通知後，逾本院所定10日期間內未表示意見，依法視為同意。故本件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共4名已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共新臺幣(下同)951,537元，逾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二分之一，更生方案已經債權人書面可決，有債權人陳報狀、本院送達證書、本院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在卷足憑。再觀諸聲請人所提上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其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月清償2,126元，總清償金額共153,072元，清償成數為10.33％，於每月20日清償。又查，上開方案已將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提出更生方案時所自陳個人生活費與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後，剩餘金額全數用於清償，且聲請人名下雖有汽機車各1輛，然尚欠動產抵押，縱本件轉為清算程序，亦將認定無處分實益，另其國泰人壽保險解約金僅821元，遠低於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依本條例第98條第2項、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規定，非屬清算財團，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是認上開方案核屬盡力、適當、可行，又無本條例第63條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裁定如主文。

三、另查，本件聲請人對債權人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所負債務，係設定動產抵押之有擔保債權，按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特定財產有優先權、質權、抵押權、留置權或其他擔保物權者，仍應依本條例規定申報債權；有擔保之債權人，就其行使擔保權後未能受償之債權，非依更生或清算，不得行使其權利，前項債權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以行使擔保權後未能受償額，列入更生方案；其未確定者，由監督人估定之，並於確定時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5條第1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裕富公司、和潤公司動產抵押預估不足額如本院公告之債權表所載，且經本院職權查詢，抵押物仍為聲請人所有，且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日尚未塗銷，故認裕富公司、和潤公司迄未實行抵押權，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與公路監理閘門車籍資料結果附卷可證。承上，裕富公司、和潤公司之動產抵押預估不足償，自應以附條件方式列入更生方案受償，應待其行使抵押權後，不足受償額確定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即10.33%）受清償，故其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四、另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黃思惟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臺灣銀行 414390 27.97% 595 合庫銀行 33008 2.23% 47 渣打銀行 82463 5.57% 118 裕富公司 145934 9.85% 210 (暫保留) 和潤公司 568379 38.37% 816 (暫保留) 遠傳公司 27312 1.84% 39 張乃馨 209912 14.17% 301 債權總額 1481398 每期清償總額 2126 清償成數 10.33%  還款總額 153072 補充說明： 1.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電信公司等，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2.裕富公司、和潤公司應待其行使抵押權後，不足受償額確定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即10.33%）受清償，故其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